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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9/2021_2022__E8_BD_AF_

E4_BB_B6_E5_92_8C_E9_c46_79931.htm （一）软件企业税收

优惠政策 1、自2000年6月24日起至2010年底以前，对增值税

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，其增值税实际

税负超过3％享受即征即退政策部分的所退税款，用于企业研

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，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

，不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2、对我国境内新办的软件生产企业

经认定后，自获利年度起，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

，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3、对国家规划布

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，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，减

按10％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。 4、软件生产企业的工资和培

训费用，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。 5、

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，凡购置成本达到固定资产标准或构成

无形资产，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。经主管

税务机关核准，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，最短可为2

年。 （二）集成电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 1、自2000年6月24日

起至2010年底以前，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生产的

集成电路产品（含单晶硅片），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6％享

受即征即退政策部分的所退税款，用于企业研究开发集成电

路产品和扩大再生产，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，不征收

企业所得税。 2、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，经主管

税务机关核准，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，最短可为3年。 3

、投资额超过8 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.2 5 um的集

成电路生产企业，可按鼓励外商对能源、交通投资的税收优



惠政策执行。 4、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，享受软

件企业的有关税收政策。 （三）关于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的

认定 1、享受上述税收优惠政策的软件和集成电路企业，须

按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的认定标准进行认定且通过税务部门会

签后方可享受。 2、软件和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实行年审制度

，年审不合格的企业不得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。 100Test 下载

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